
泗县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

服务移交工作实施方案 
 

为做好全县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移交工

作，根据《宿州市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方案》

(宿办秘〔2019〕69 号)和《泗县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

理工作实施方案》泗办秘〔2019〕58 号文件规定，结合工作

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坚持以人为本，成熟一个、移交一个，力争在 2020 年

10 月底前完成移交的主体任务，11-12 月份做好收尾工作，

确保 2020 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我县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管理

服务移交工作，做到有序移交，平稳过渡。 

二、移交范围 

全县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及以前已办理退休手续且未移

交地方管理的驻泗国有企业退休人员。 

三、移交事项 

(一)退休人员移交 

各乡镇、开发区所属的村、社区为接收主体。各驻泗企

业应按规定整理好退休人员档案、党员组织关系和移交人员



基本情况花名册等资料，并按拟移交地对人员进行分类，向

接收地提供详细准确人员清单。 

(二)档案移交 

退休人员档案原则上移交县人社部门统一保管。退休人

员档案已移交人社部门的，不需要再办理移交，仍由人社部

门保管。退休人员档案现由企业保管的，由企业按照县人社

部门相关规定和要求，对档案进行规范整理，随退休人员一

并进行移交，也可根据各企业实际情况，在退休人员移交后

再进行移交。档案和社保关系不在泗县本地的，也可将档案

移交社保所在地人社部门。 

(三)党员组织关系移交 

企业要及时和退休人员中党员拟移交地所在乡镇、村

(社区)党组织联系，按正常转接程序将退休人员中党员组织

关系转移到拟移交地所在的村(社区)党组织;同时，企业应

将党员的个人信息，党费交纳基数和核算标准，以及参加组

织生活情况等档案资料一并移交乡镇、开发区党(工)委。 

(四)资产划转移交 

原则上企业应将原用于退休人员管理服务的办公用房、

室内外活动场所和设施设备清理造册并纳入移交方案进行

公示，经企业集团公司审核批准后无偿划转给接收退休人员

的乡镇、村(社区)。企业与接收退休人员的乡镇、村(社区)

签订退休人员管理办公用房、设施设备、室内外活动场所移



交协议，并按规定办理产权移交手续，现有专用于退休人员

服务活动场所确实难以分割划转的，企业可与乡镇、社区协

商采取调换等方式妥善处理。 

四、职责分工 

全县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由县国有集体

企业改制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进。为便于工作开展，按照职

责分工分别设立四个工作组。 

1.人员移交工作组。负责制订人员移交工作具体实施方

案，完善人员移交具体流程，指导企业做好退休人员信息采

集、相关人员移交报表填报，协调、督导企业和接收单位做

好人员移交工作。(县经信局牵头，县财政局、县卫健委、

医保局配合) 

2.档案移交工作组。负责制订档案移交工作具体实施方

案，完姜档案移交具体流程，指导企业做好退休人员档案整

理、相关移交报表填报，协调、督导企业和接收单位做好档

案移交工作。(县人社局牵头，县档案局、县医保局、县卫

健委、县民政局配合) 

3.组织关系移交工作组。负责制订国有企业退休党员组

织关系移交工作具体实施方案，完善组织关系移交具体流程，

指导企业做好退休党员信息采集、组织档案整理、组织关系

移交报表填报，协调、督导企业和接收单位做好退休党员组



织关系移交工作。(县委组织部牵头指导，县经信局、县财

政局、县人社局配合) 

4.资产移交工作组。负责制订资产移交工作具体实施方

案，完善资产移交具体流程，指导企业做好相关资产清查登

记、资产清单填报，协调、督导企业和接收单位做好资产移

交工作。(县财政局牵头，县民政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配合) 

五、工作要求 

1.各牵头部门要尽快抽调专人，成立工作组，并确定一

名工作联络人，小组成立情况及联络员名单报送县国有集体

企业改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各工作组要按职责分工，根据工作时间安排，倒排工

期，分别制订具体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工作流程，加强对企

业和接收单位督导，扎实做好各项移交工作。 

3.各企业按照各工作组要求，统筹做好退休人员信息采

集、人员档案整理、党组织关系接转、社保关系衔接等工作，

提前厘清盘点相关资产，认真填制相关移交表格，主动与县

国有、集体企业改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接，做好具体移

交工作。 

4.负责接收的乡镇、开发区、村(社区)，尽快制定退休

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接收方案，完善管理服务机构，充实服



务工作人员，建立规章制度、完善服务程序、规范服务内容，

丰富的社会化管理服务体系。 

县国有集体企业改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统筹协调，

加强督导，定期将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工作推进情况及

各组工作开展情况向县领导汇报，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确

保全县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工作推进及时有序，按时完

成。 

 


